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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小型船舶营运检验替代方式可行性分析
赵阶保

（安徽省淮河船舶检验局，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内河船舶特别是内河小型船舶营运检验时，由于受到多方面影响，实际检验行为难以满足检验制度的要求，船

舶检验人员难以按照规定开展检验，加大了履职风险，逐步推进小型船舶营运检验替代方式，已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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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船检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全国统计数据看，船长 30m 以下内河船舶

占比 36.4%，船长 50m 以下内河船舶占比 78.14%，300 

总吨以下的内河船舶占比 59.95%，将船长 50m 以下或

300 总吨以下划定为小型船舶，可以覆盖半数以上内河

船舶。

表 1 按船长统计内河船舶占比

表 2 按总吨统计内河船舶占比

（2）受机制及机构编制限制难以大量招人，验船

师承担责任与收入不对等，人员流失严重，“船多人少”

问题加剧。

（3）受水域条件限制，小型船舶无处坞检，民生

所需的生计船、义渡船等，更难实现坞检，船检机构按

照规则要求完成检验很难实现，在多方压力下，只好降

低要求完成部分检验项目，少量有条件的单位多采用水

下、压载、吊梢等方式代替坞检。

（4）地方船检机构普遍反应，对小型船舶的营运

检验应根据目前的实际，采取有效的替代措施，除船检

专业性检验项目外，均可采取替代措施。

2 小型船舶替代检验方式介绍

在加强小型船舶审图、建造检验的基础上，对于正

常营运的小型非事故船舶、非改装改建船舶，采用船东

声明、远程检验、水下检验、吊梢（压载）检验、相关

机构检测报告等方式，替代现场检验要求。

（1）船东声明。船东按照船检机构规定的检验项

目完成自检，以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适合船舶预期

的营运业务，船东对声明结果负责。

（2）远程检验。船检机构不用亲临检验现场，通

过运用互联网技术指导船东完成检验，获得与现场检验

程度相当的检验结果。如遇网络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在

征得船检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先拍摄视频，再

进行上传的方式进行。

（3）水下检验。以水下观测的方式对船舶水下部

分和有关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适

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4）吊梢（压载）检验。使用起吊设备（增加或

减少压载调整船舶浮态的方法）使船舶整体或部分露出

水面，实现对船舶水下部分有关项目的检验，以确保船

舶处于良好状态，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

（5）相关机构检测报告。相关机构出具的检查检

测报告，替代相关的检验项目。

（6）经省级船检机构评估，认为可行的其他替代

检验方式。

3 小型船舶替代检验可行性分析

3.1 船东声明

船舶航行安全主要在于平时管理，主体责任方为船

东，通过自我检查，使船东更加熟悉船舶性能，充分了

解船舶存在的问题，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而采取改

进的措施，保证船舶安全航行。

建立船舶检测机构、修理单位和船舶所有人或经营

人的质量诚信和不诚信记录，加强平时监督，发现弄虚

作假行为，直至取消其声明资格。

加强与其他监督机构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不

留监管缝隙。

3.2 远程检验

中国船级社《船舶远程检验指南》2019 已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生效，参照船级社成功经验，将远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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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运用到小型船舶检验中。

2020 年至今由于受疫情影响，大量采取视频检验

的方式完成检验，后经现场确认，基本得到验证。

3.3 水下检验

小型船舶航行区域范围较小，不易受损，在国家对

环保严格要求的大环境下，不对河滩、水域造成损害，

获得与坞检相同的结果。船长 20m 及以上船舶在《内

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已有相关执行标准，可以

引入小型船舶中使用。

选择有资质水下检测机构，由水下检测机构完成相

关检验项目，出具水下检测报告，检验过程可由验船师

远程监督，节省时间。

3.4 吊梢（压载）检验                                  

因船舶航行区域内无船厂、无岸滩，同时兼顾经济

性，很多地区已在使用吊梢（压载）检验方式代替坞检，

可以有效克服找船厂难、上岸难，具有广泛适用性。船

舶吊梢（压载）检验相比水下检验更直观。

3.5 证明资料

目前已大量使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一般都是专业

性的检测报告，如消防、救生检测、上坡维修报告等。

4 内河小型船舶替代检验条件、程序

4.1 船舶

（1）船东已掌握船舶基本情况（结合诚信制度管

理），船舶各项设备运行良好。

（2）用户登录。安装船舶替代检验 APP 到手机上，

打开 APP，进入登录页面。

（3）申请检验。点击申请检验按钮，进入该功能

模块。输入船舶识别号、替代检验种类，输入预约地点、

预约检验日期、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船东自检。船东选择船东自检按钮，根据检验项目

填写检验结果。

远程检验。此选项分开始检验和问题整改，船东

可以接受验船师所发出的视频邀请，点击开始后，开始

远程检验，在检验中可语音接受验船师指令并把摄像头

转移到相应位置，在视频通话中还可以文字聊天。当验

船师结束视频检验后，船东可以点击问题整改查看并确

认、回复在检验过程中验船师针对检验项目表所发出的

问题。

4.2 船检机构

（1）登陆船检协同管理平台，受理在线申请，流

程走到现场检验步骤，制定完检验项目即可进行替代检

验。

（2）检验。船东自检项目由船东自行完成。远程

检验项目与船东视频连线成功后，逐项完成。验船师可

以提出存在的问题、截图、录制、标记为合格、不合格、

等操作，需要时可录像、 截图。不合格项自动移入不

合格列表，整改合格后再验证。

（3）完成检验。

5 结论

通过内河小型船舶替代检验方式，可以破解当前大

量小型船舶没人检、没法检的问题，解决“船多人少”

的问题，有效提高船舶检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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